附件3

文字说明和附件材料
一、详细情况介绍（5000字以内）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简介，主要经济指标；2.主导产业和主要产品；3.技术特点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4.质量品牌建设；5.知识产权应用情况及保护制度；6.企业文化和履行社会责任；7.企业未来规划等方面情况。

（二）企业工业设计部门/中心发展情况。

1.基本情况及发展经历；2.组织架构；3.核心团队；4.中心管理制度（主要管理制度名称）；5.设计理念及主要业绩情况；6.设计成果亮点（成果转化案例经济效益分析）；7.未来目标与规划等。

（三）获奖情况及参与重要活动情况。

入选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工业设计奖项情况，组织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工业设计活动情况及成效。

（四）近两年助推产业发展情况。

1.聚焦我区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布局和特色工艺美术产业跃升情况；2.主要设计成果产业化情况，设计理念、创新点和技术水平、形成的新产品、成果转化经济效益和对工业振兴支持作用等。

（五）近两年开展公共服务情况。

1.牵头或参与制定设计标准情况；2.承担省部级工业设计课题研究情况；3.与中小企业开展工业设计项目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工业设计咨询服务情况；4.获得国家或自治区级示范认定等。

二、佐证材料

（一）认定为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证明材料；

（二）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含审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即可）；

（四）工业设计中心成立、设立首席设计师岗位证明材料(如公司决定成立工业设计中心的通知、董事会决议等)；

（五）中心设计团队人员工作证明，如：单位人员社保清单、个人社保证明或劳动合同等佐证材料；

（六）中心设计团队人员学历证书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高级职业资格）佐证材料；

（七）获得国内外设计奖项佐证材料；

（八）获得国内外授权专利、版权证明材料；

（九）组织或参与工业设计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活动方案、通知、照片等）；

（十）完成工业设计研发、课题研究项目情况佐证材料（如立项文件、结题证书、验收证书、评审验收意见等）；

（十一）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证明材料；

（十二）主持或参与标准制修订佐证材料（体现标准名称及主持或参与的信息页复印件）；

（十三）工业设计项目合作、提供工业设计咨询服务的证明材料（如合同、验收证书、评审验收意见等）；

（十四）获得国家或自治区示范认定佐证材料（如证书、通知等）；

（十五）其他与中心建设发展有关的佐证材料。

注：所供材料需扫描清晰、形成一个完整的pdf文件。
三、声明

声  明（样式）
（一）本企业自愿向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

（二）本企业自愿遵守《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

（三）本企业自愿提供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审查、管理、监督所需的数据资料，并为其审查工作提供方便。

（四）本企业依法规范经营，近两年未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

（五）本企业所提供的申请表内容和附件材料均真实、完整，若出现问题，愿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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